
示范区晋中开发区科技创新扶持兑现

申请表

（研发机构方面）

（2025年度）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填表说明

1.申请企业对本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2.申请表中有“□”的，填报时将对应的“□”涂黑为“■”，不得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代替。

3.表中“联系电话”对应栏，填写手机号码或座机号码。

4.表中“缴税税务机关”对应栏，填写“**税务局”。如填写为“晋中开发区税务局”。

5.表中“企业负责人（签字）”，不得用盖个人名章代替。
6.申请表中“2025年国家、省级扶持研发机构金额”栏，如没有相关部门扶持，在对应栏中填写“无”。
7.申请表中填写内容，除签字须手写外，其余一律采用打印体形式。
8.本申请表为制式表格，不得随意更改格式，若所填内容较多，仅可对填报内容的字号、行间距等适当进行调整，但不得导致页数增多。

	申请企业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缴税税务机关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 
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研发机构认定（或批准建设）

情 况
	认定（或批准建设）研发

机构名称
	
	认定（或批准建设）研发机构主要部门及文号
	

	
	认定（或批准建设）时间
	              
	研发机构主要研究行业领域
	

	
	共建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
	2025年国家、省级扶持研发机构金额
	国家扶持金额
	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省级扶持金额
	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025年至今，是否发生过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

是否存在科研诚信不端行为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	□是     □否

	申请开发区配套扶持金额
	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写￥：

	申请企业意见
	本单位知悉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、有效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同意申报。

企业负责人(签字)：

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